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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馬海櫻女士）

馬女士：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協會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協會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協會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協會及及及及香港政府華員會香港政府華員會香港政府華員會香港政府華員會

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職系分會屋宇事務助理職系分會屋宇事務助理職系分會屋宇事務助理職系分會聯合提交的意見書聯合提交的意見書聯合提交的意見書聯合提交的意見書

你在 2004 年 5 月 13 日就㆖述事宜去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並

將副本送交本㆟。

房屋署正進行連串架構改革。為了更有效運用現有的㆟力資

源，我們不斷採取措施，致力精簡工作流程，以期提高工作效益和

節省㆟力，同時配合顧客的需要，確保為他們提供優質的服務。

我們會㆒直留意須否因應部門的運作需要而修訂㆟力需求，而

按情況改動各職系及職級的架構。

房屋及規劃㆞政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黃張桂英女士        代行）

副本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經辦㆟：何詠詩小姐）

2004 年 6 月 3 日


